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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鲁工大鲁科院材料党字〔2023〕15 号

中共齐鲁工业大学（山东省科学院）材料科学与
工程学部委员会关于印发《进一步加强党风
廉政警示教育工作的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党支部：

中共齐鲁工业大学（山东省科学院）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部

委员会《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警示教育工作的实施办法》已经

学部党委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中共齐鲁工业大学（山东省科学院）

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部委员会

2023 年 3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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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齐鲁工业大学（山东省科学院）材料科学
与工程学部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党风

廉政警示教育工作的实施办法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，推动党风廉政警示教

育常态化、长效化，强化纪律和规矩意识，教育引导全体党员

坚定理想信念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。现就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

警示教育工作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基本要求

党委和纪委按照教育在先、警示在先、预防在先的要求开

展警示教育。通过警示教育，教育引导全体党员坚持用习近平

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、指导实践、推动工作，

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

严格遵守各项纪律规矩，转变作风、真抓实干，营造风清气正

的良好政治生态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党风廉政警示教育工作遵循五个基本原则：一是坚持建章

立制，把警示教育的任务和内容固化下来，做到警示教育常态

化。二是坚持思想教育为先，强化党性教育，引导党员干部守

规矩；强化道德教育，推动全体党员严公德、守私德、正操守。

三是坚持突出纪律规矩教育，通过科学选取典型案例，推动全

体党员真正在思想上警醒、行动上自觉，强化全体党员的底线

思维和红线意识。四是坚持分类施教，既做到警示教育对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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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覆盖，又突出重点，抓好“关键少数”和重点领域、重要岗

位领导干部的警示教育。五是坚持开拓创新，通过理念创新、

内容创新、载体创新和制度创新，不断增强教育实效。

三、教育对象

党风廉政警示教育工作面向全体党员，重点对象是科级以

上领导干部和重点领域、重要部门、关键岗位人员。

四、教育形式

（一）召开警示教育大会。结合学部实际，选取具有典型

性的重点案件进行深入剖析，组织召开警示教育大会。

（二）开展廉政宣传。编印典型案例选编，组织廉政宣讲，

选取具有典型性的案件进行展览，开展警示教育。

（三）参观教育基地。组织党员干部到廉政教育基地或廉

政文化示范点参观学习，接受警示教育。

（四）开展廉政谈话。认真落实廉政谈话制度，对谈话对

象进行廉政教育。

（五）问题和案件通报曝光。按照省纪委有关文件规定，

党委、纪委对运用监督执纪“四种形态”处理的党员干部区别

不同情况，采取不同形式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曝光。

教育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以上方式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精心组织，强化领导。党委要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

治党主体责任，把对党员干部的警示教育纳入全面从严治党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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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部署中。党委书记、各党支部书记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

任人，要亲自抓、主动推、负总责；其他成员要认真抓好职责

范围内的党风廉政警示教育工作，带头参加警示教育活动。

（二）完善机制，形成长效。党委和纪委要把警示教育常

态化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，不断健全完善警示教育常态化相

关制度，注重经验总结和教育成果转化运用，把警示教育与制

度、监督、惩治有机地结合起来，建立警示教育工作的长效机

制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，营造氛围。党委和纪委要充分利用网站、

报刊、宣传栏等媒介，做好警示教育的宣传工作，及时报道学

部相关动态，总结经验做法、挖掘先进典型、打造宣传亮点，

促使党员干部养正气、固根本，努力营造风清气正、干事创业

的良好氛围。

六、附则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20 日印发


